
   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函 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光復南路 116 巷 18 號 

聯絡方式：陳均泓 02–27718121 轉 1253 

  

  

受文者： 如正、副本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6 日 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局管字第 10140013872 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如說明一 

主旨：許可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處理原則規定之「國有非

公用土地」，及第 3 點第 2 款規定「併計鄰接許可開發範

圍外國有公用及非公用土地」，業經財政部釋明其範疇，

請  查照。 

 裝

說明： 

一、依財政部 101 年 7 月 6 日台財產管字第 10140013871 號函

（附影本乙份）辦理。 
 訂 二、按風力發電公用事業需用之未登記土地多係位屬海域或土

地法第 14 條規定海岸一定限度內不得為私有之土地，均

不得辦理讓售，且已可依「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

要點」規定辦理委託經營，尚無辦理登記之實益。另許可

開發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已達 1,650 平方公尺

，或併計鄰接許可開發範圍外國有公用及非公用土地面積

已達 1,650 平方公尺者，係以委託經營方式提供使用，如

有未登記土地，即無須先辦理登記之實益，故依財政部前

述 101 年 7 月 6 日函示，許可開發範圍內外未登記土地除

以約計面積併計後面積接近 1,650 平方公尺，須先辦理國

有登記始得確認可予併計之土地面積及後續提供使用方式

外，得以約計面積予以併計。 

線 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各地區辦事處及分處 

副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管理處分組暨出售科（均含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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